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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武汉商学院委员会文件

武商院团字〔2020〕9 号

关于印发我校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管理制度的

通知

各学院分团委、学生组织、学生社团：

现将《武汉商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管理制度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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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商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管理制度

第一条 武汉商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是我校开展校园文化活

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，为规范大学生活动中心（以下简

称“活动中心”）的使用和管理，保证其安全、合理、文明、高

效地运行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活动中心位于北四附楼，包括一楼学生事务中心、学

生青年媒体中心、学生会活动室、学生社团活动室、学生会议轩、

学生培训室、舞蹈训练室和合唱室等 8 间功能活动室，二楼演艺

大厅及配套房等活动场地。

第三条 在活动中心举办的一切活动，必须坚持有利于学校精

神文明建设，有利于学校中心工作，有利于师生身心健康的原则。

严禁举办违背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以及各种不文明、

不健康的活动。

第四条 活动中心面向学校各单位、各学生组织开放，不接受

个人申请。演艺大厅用于承办学校举行的学术报告、重要讲座、

大型会议、典礼、仪式及其他重大活动，只对学校、各院部重要

会议和重大活动、全校性品牌学生活动及其他确有必要使用的情

况开放。

第五条 活动中心由校团委负责使用调度和综合管理，党委学

生工作部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保卫部（处）、资产管理处

（国资办、招投标办）、信息化处（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）、后勤

集团等部门协助管理和维护。

第六条 活动中心的使用遵循“申请与统筹协调相结合”和“谁

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。使用单位需提前确定固定的活动负责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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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手续、协调相关事宜，熟悉《武汉商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借用

须知》并填写《武汉商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表》。

第七条 为保持活动中心的整洁，使用单位不得擅自在场内张

贴、挂钉任何悬挂物和宣传品。如需张挂，应事先提出申请，经

同意后于指定位置摆放，否则管理人员有权予以拆除。

第九条 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人员要确保良好整洁的环境

和秩序，如有违反，通报使用单位。使用单位在活动结束后，需

组织人员进行打扫，使用器材和场地恢复原状，做到认真细致，

保持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整洁。否则，将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、暂

停申请使用等处理。

第十条 使用单位要加强对参加活动人员的安全教育，切实做

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。要求参加活动的人员爱护活动中心的各种

设施设备，在使用器材和场地前须仔细检查，如发现损坏应及时

向校团委及学校相关部门说明并得到确认；凡因人为原因造成公

物损坏，使用单位和活动负责人负责落实当事人照价赔偿。

第十一条 活动中心场地开放时间：

（一）开学期间无特殊情况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

9:00-21:00。

（二）寒暑假期，学校无重大活动不开放。

第十二条 各使用单位须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使用应与申请内容相符。

（二）重视公共安全，制定应急预案。

（三）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物及其它危险物品进入活动中心，不

准在活动中心抽烟及乱扔垃圾，自觉维护公共卫生。

（四）属于使用单位自带的各项器材，使用单位应于使用期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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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后自行清理，活动中心不负责保管。

（五）活动结束后，在活动中心的人员应自觉关好门窗水电后

离去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由校团委负责解释，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